 房地产交易合同网上签订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构建统一的房地产经纪网上管理和服务平台，为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下列服务：（三）房地产交易合同网上签订。  
二、承办机构
交易中心。
三、服务对象
产权人。
四、申请条件
交易双方通过买卖方式办理房产转让的。
五、申报材料
1.卖方《房地产权证》原件及复印件；
2.买卖双方身份证明材料（身份证，军官证等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委托他人办理需提供公证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六、服务流程
1.网签服务点签订《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
2.审核，签订合同后备案。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3166



房地产交易信息查询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第四条：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房地产权属档案的管理工作。
2.《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建办房〔2015〕45号）第八章8.6房产管理部门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房屋交易与产权档案查询、复制等服务。
二、承办机构
交易中心。
三、服务对象
产权人。
四、申请条件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
五、申报材料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身份证明文件。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大厅二楼房产管理综合窗口申请； 
2.受理，受理人员窗口受理，符合受理条件进行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退回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3.办结，符合条件给予办结。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3166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遗失补办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对符合下列要求的，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并向租赁当事人开具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一）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并且符合法定形式；（二）出租人与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其他合法权属证明记载的主体一致；（三）不属于本办法第六条规定不得出租的房屋。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告知房屋租赁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第十八条：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遗失的，应当向原登记备案的部门补领。
二、承办机构
交易中心。
三、服务对象
承租人。
四、申请条件
1.房屋租赁在有效期内；
2.房屋租赁备案证明持有人遗失的。
五、申报材料
房屋租赁当事人身份证明。
六、服务流程
1.申请，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大厅二楼房产管理综合窗口申请； 
2.受理，受理人员窗口受理，符合受理条件进行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退回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3.办结，符合条件给予办结。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2.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3166 

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撤销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2.《住建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号）（十）严格预售商品住房退房管理。商品住房严格实行购房实名制，认购后不得擅自更改购房者姓名。各地要规范商品住房预订行为，对可售房源预订次数做出限制规定。购房人预订商品住房后，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预售合同的，预订应予以解除，解除的房源应当公开销售。已签订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并网上备案、经双方协商一致需解除合同的，双方应递交申请并说明理由，所退房源应当公开销售。
二、承办机构
交易中心。
三、服务对象
申请撤销签约的开发公司和购房人。
四、申请条件
商品房买卖双方进行网上备案解除前，买卖双方应确保需解除备案的房屋权属清晰、无产权纠纷，无抵押、查封等限制情况。
五、申报材料
1.商品房买卖合同；
2.居民身份证；
3.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协议；
4.授权委托书。
六、服务流程
买卖双方当事人达成解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协议后，买卖双方携带相关证件到窗口申请办理商品房网上备案解除手续（若当事人无法到场，需出具授权委托书，自然人授权需公证，法人需加盖公章、法人章；若当事人为未成年人，则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办理，并提供出生证明或户口本等相关证明）
七、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3166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遗失补办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40号发布，建设部令第95号、建设部令第131号修正）第六条商品房预售实行许可制度。开发企业进行商品房预售，应当向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预售许可，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不得进行商品房预售。
2.《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附件2：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第20项。
二、承办机构
交易中心。
三、服务对象
房地产开发企业。
四、申请条件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遗失需要补办。
五、申报材料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增补申请表。
六、服务流程
1.申请人向政务中心窗口提交相关材料；
2.进行受理、审核、审批；
3.补发证件。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3166
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条：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物业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物业企业及其管理人员的信用档案。第五十六条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物业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和信用档案，对物业服务企业实行动态监督管理。 
2.《建设部关于建立房地产企业及执（从）业人员信用档案系统的通知》（建住房函〔2002〕192号）一、房地产信用档案的建立范围和主要内容。房地产信用档案的建立范围是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物业管理企业（统称“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等专业人员【统称“执（从）业人员”】。房地产信用档案的内容包括基本情况、业绩及良好行为、不良行为等，以便为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监督房地产企业市场行为提供依据，为社会公众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提供服务，为社会公众投诉房地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提供途径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二、承办机构
物业股。
三、服务对象
需要查询信用信息的物业服务企业。
四、申请条件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查询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
5、 申报材料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身份证明文件。
六、服务流程
申请人持身份证到房管中心物业股申请。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5177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查询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业主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等情况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业主委员会给予答复处理，也可以向所在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申请查询。
二、承办机构
交易中心。
三、服务对象
已交存专项维修资金权利人。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1.身份证。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大厅二楼房产管理综合窗口申请；
2.查询；
3.出具查询信息。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3166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余额返还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物业灭失的，市、县人民政府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交存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面余额予以返还。
二、承办机构
交易中心。
三、服务对象
已交存专项维修资金权利人。
四、申请条件
房屋灭失。
五、申报材料
1.身份证；
2.房屋灭失证明。
六、服务流程
1.受理：申请人到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大厅二楼房产管理综合窗口申请；
2.审批：对审核结果进行确认；
3.办结：办理灭失房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账户销户结息退款等事项。
七、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3166

物业管理投诉受理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县级人民政府城市管理、公安、价格、工商、环保、卫生、城乡规划、园林等部门，应当加强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治安消防、物业服务收费、环境卫生、房屋使用、小区绿化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建立违法行为投诉登记制度，并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布联系方式，依法处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违法行为；有关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进行调查、处理，并将调查或者处理结果答复投诉人。
二、承办机构
物业股。
三、服务对象
业主。
四、申请条件
无。
五、申报材料
[bookmark: _GoBack]投诉内容相关佐证材料。
六、服务流程
1.申请；
2.受理。
七、办理时限
即办。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5177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备案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建设部关于印发《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建住房〔2003〕130号　）第十一条　招标人应当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的10日前，提交以下材料报物业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一）与物业管理有关的物业项目开发建设的政府批件；（二）招标公告或者招标邀请书；（三）招标文件；（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承办机构
物业股。
三、服务对象
招标人。
四、申请条件
与物业管理有关的物业项目开发建设的政府批件、招标方案、合同文本等。
五、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
2.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3.企业法人身份证；
4.发改委项目备案批文；
5.不动产登记证；
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8.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9.规划部门核准的项目规划详图；
10.公共配套设施设备及物业用房详情备案表；
11.泗县物业管理项目招标【标前】备案申请书。
注：以上材料请带原件、复印件（验原件，收复印件备案）
六、服务流程
1.受理：工作人员接收、核对，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 
2.审查：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工作人员在承诺办结时限内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4.办结：窗口当场发放或依申请快递送达办件结果。
七、办理时限
1.法定时限：3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5177
 

前期物业管理中标备案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建设部关于印发《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建住房〔2003〕130号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日内，向物业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备案资料应当包括开标评标过程、确定中标人的方式及理由、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等资料。委托代理招标的，还应当附招标代理委托合同。
二、承办机构
物业股。
三、服务对象
招标人。
四、申请条件
1.参与投标活动的所有物业服务企业中标后必须在泗县物业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
2.参与投标活动的所有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 中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者强制性标  准，认真履行物业服务合同及物业管理相关合同约定，未被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无失信行为记录、无违法行为记录。
五、申报材料
1.物业服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法人身份证；
3.物业项目经理资格证；
4.财务、工程技术人员职业技术职称证；
5.企业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劳动合同；
6.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聘用证明；
7.企业章程；
8.企业制度；
9.职工养老保险缴纳证明；
10.房屋证明（企业地址）；
11.管理服务项目的《物业服务合同》。
注：以上材料请带原件、复印件（验原件，收复印件备案）
六、服务流程
1.收件：申请人在物业股申请；
2.受理：材料提供齐全后给予办理；
3.审查：审核人员审核由中标物业企业提供的材料；
4.决定：由物业股审核后报房管中心审批；
5.办结：批准后办理中标备案手续。
七、办理时限
材料提供齐全的情况下，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5177

白蚁防治办事指南

一、办理依据
1.《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第五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2.《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的通知》（皖政办〔2011〕84号）第五条：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承办机构
房产股。 
三、服务对象
凡白蚁危害地区的新建、改建、扩建、装饰装修的房屋均可以申请实施白蚁预防处理。
四、申请条件
1.房屋白蚁灭治服务：原有房屋和超过白蚁预防包治期限的房屋发生白蚁蚁害的。           
2.房屋白蚁预防服务：申请材料准备齐全。
五、申报材料
1.房屋白蚁防治工程申请书；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房屋建筑底层平面图。
六、服务流程
（一）房屋白蚁灭治服务：
1.产权属单位的房屋，由单位直接与白蚁防治管理部门联系灭治的事宜和时间；
2.产权属市直管公房的房屋，住户应先与所在地物业管理公司联系，由物业管理公司与白蚁防治管理部门联系灭治的事宜和时间；
3.产权属私有的房屋，由住户直接与白蚁防治管理部门联系灭治的事宜和时间；
4.电话直接联系白蚁防治管理部门。
（二）房屋白蚁预防服务： 
1.申请材料准备齐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原件，留复印件）；房屋建筑底层平面图； 
2.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签订《房屋白蚁防治工程公共服务协议》；
3.受理房屋白蚁预防工程项目后，由工程技术人员到工地现场，根据查看了解现场原蚁害情况制定施工方案，并按该建筑施工进度，派专业施工人员及时进行白蚁预防工序施工；
4.白蚁预防工序施工完工后，签发《房屋白蚁防治工程验收报告书》，交建设单位参与单体建设工程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和办理工程竣工验收相关手续。
七、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1个工作日。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九、咨询方式
0557-7026679
